
附件2

裕民县医疗保障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裕民县医疗保障局                                填报人：邓睿江 联系电话： 0901-652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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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稽核科

全县11家定点

零售药店、1
家民营定点医
疗机构

医保稽
核检查

依法依规对定点医药机构
的医疗服务行为进行检查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

正）                                         
    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管理服务的需要，可以与医疗

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医疗机构应

当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                              
【法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2021年1月15日公布，

2021年5月1日施行） 
    第十一条：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与定点医药机构建立集体谈判协

商机制，合理确定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保障基金预算金额和拨付时
限，并根据保障公众健康需求和管理服务的需要，与定点医药机构协
商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药服务行为，明确违反服务协议的行为及其
责任。                                                                                                                
【规章】《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12月24日
发布，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管理，通过智能审

核、实时监控、现场检查等方式及时审核医疗费用。对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稽查审核。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定点医疗机构拨
付医保费用，原则上应当在定点医疗机构申报后30个工作日内拨付符

合规定的医保费用。

【规章】《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12月24日
发布）

    第二十九条：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管理，通过智能

审核、实时监控、现场检查等方式及时审核医保药品费用。对定点零
售药店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稽查审核，按医保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定点
零售药店拨付医保费用，原则上应当在定点零售药店申报后30个工作

日内拨付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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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监
管科

“双随机”抽
查7家定点医
药机构

对纳入
基本医
疗保险
基金支
付范围
的医疗
服务行
为和医
疗费用
的监督
管理

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
和医疗费用的监督管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19年12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20年6月1日起施行)
    第八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
保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
行为和医疗费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安
全可控。                                                      
【法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2021年1月15日公布，
2021年5月1日施行）
    第二十二条：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
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应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案
件移送等机制，共同做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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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指描述查对象具体范围。

    2.“检查依据”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命令，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检查；需列明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及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3.“检查类型”包括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个案件查（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上限限制，但明显超过合理频

次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将进行跟踪监督）。

    4.“检查方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5.“年度检查频次”不得超过由自治区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同一行政执法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

    6.各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或者以附件形式补充明确相关内容。


